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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义务教育学生资助政策

（1） “三免”资助，自2017年春季学期起，对具有本市学籍的义务教育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免除义务教育借读费。
（2） “两补”资助-助学补助 自2017年秋季学期起，将助学补助范围调整为具有本市学籍，在本市义务教育学校就读的城乡低保家庭学生、残疾学生（含随班就读学生）、工读学生及户籍在山区的学生，按照每人每年300元的标准给予助学补助。
（3） “两补”资助-寄宿生生活补助 自2017年秋季学期起，在本市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就读的具有本市学籍的三类寄宿学生生活补助标准由原来每人每月240元提高至小学每人每月300元、初中及以上每人每月360元，每年按 10个月计发，同时免收住宿费。义务教育阶段三类寄宿学生包括：（1）具有本市学籍在本市中小学就读的城乡低保家庭寄宿学生；（2）具有本市学籍在本市特教育学校就读的残疾寄宿学生（含随班就读学生）；（3）具有本市学籍在本市工读学校就读的寄宿学生。
（4） “两补”资助-非寄宿生生活补助 自2019年秋季学期起，在我市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就读的四类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学生享受生活补助，补助标准为小学每人每月150元，初中为每人每月180元，每年按10个月计发。补助对象包括：（1）具有本市学籍的建档立卡学生；（2）具有本市学籍的在我市特殊学校就读和在普通中小学随班就读的残疾非寄宿学生；（3）具有本市学籍的城乡低保家庭学生；（4）具有本市学籍的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在落实资助政策时，应将补助资金发放至学生本人（或监护人）银行卡。生活补助需按月发放；助学补助需按学期发放。学杂费、教科书费、住宿费等需直接免除，不得通过先收后退的方式落实资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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